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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1998年 1月 27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伊斯兰会议组织 1997年 12月 9日至 11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

黑兰举行的第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就达马托法一事声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大阿

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第 15/8-P(IS)号决议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布 扎伊德 奥马尔 杜尔达(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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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英文] 

第 15/8-P(IS) 号决议 

就达马托法一事声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和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届会议(尊严 对话 参与会议)于回历 1418 年 8 月 9 日

至 11日(1997年 12月 9日至 11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举行, 

 回顾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第 14/24-P 号决议和联合国大会题

为 消除以强制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 的 1996 年 11 月 27 日第

51/22号决议, 

 相信 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 加强成员国间伊斯兰团结和采取必要措施促进

基于正义的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和原则; 

 遵守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易自由的一般国际方针; 

 重申那些影响其他方面的单方面措施和将国内法强加于他国领土的企图违背

了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原则; 

 1. 强调 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 和 联合国宪章 所订所有国家均不得干涉

他国内政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 

 2. 强烈反对一国对另一国强加任何任意的域外的单方面措施,不论是政治或

法律措施; 

 3. 促请所有国家考虑将反国际法和准则的所谓达马托法视为无效; 

 4. 呼吁所有国家警惕美利坚合众国的此种态度和政策,其后果只会是损害发

展中国家的和平 稳定和福祉; 

 5. 严重促请各成员国按照 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 和 联合国宪章 采取一

切必要的有效措施,来防止有可能损及国际合作和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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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强调其声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同

情两国反对上述行为的立场; 

 7. 吁请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审查该法的不利影响,并就此向伊斯兰会议组

织第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 - - - - 


